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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17)080125 号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马彦公司”）2016 年

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有关规定，

编制《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司马彦

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

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

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

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司马彦公司自 2016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73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安素强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丽琼 

中国·武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定，

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2016 年度的《关于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

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公司于2015年9月2日由司马彦、李先娥、司马新星（以上三个自然人简称“司马家族”）湖

北天福星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飞远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武汉菲林格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鑫泰和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公司为司马家族将老司马彦公司字帖业务注入新成立的公司。 

经营范围：经营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出版物；文化用品、纸张、文教科研仪器、工艺品、文化

艺术品的销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文化项目策划；书刊项目的设计、策划；著作权

代理；教育、教学软件及信息系统的开发；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司马彦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大学院路武汉大学科技园内创业楼4楼1,2,12,13号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华易

美”）于 2015 年 9 月 7 日与湖北天福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鑫泰和商贸有限公司、武汉菲林格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上三家公司简称“转让方”）、司马彦、李先娥、司马新星、天津飞远

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协议约定汉华易美出资人民币 3 亿元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 49%股权。 

  

二、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 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华易

美”）于 2015 年 9 月 7 日与湖北天福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鑫泰和商贸有限公司、武汉菲林格装

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上三家公司简称“转让方”）、司马彦、李先娥、司马新星、天津飞远

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协议约定汉华易美出资人民币 3 亿元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

限公司 49%股权。 

2、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本次交易已通过 2015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第四次会议审议，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审议范围内，此交易无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2015 年 9 月 16 日上述汉华易美受让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三、基于资产重组的盈利承诺及其实现情况 

1、盈利承诺的主要指标 

本次交易以公司承诺的 2015-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平均值作为定价基础，即

按承诺期平均净利润 5,250 万元的 11.7 倍确定标的公司估值为 61,425 万元。经双方协商，公司按

照人民币 3 亿元整收购标的公司 49%股权。 

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000 5,000 6,000 6,000 

2、本公司的盈利承诺的实现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7,516.45  5,000.00 2,516.45  150.33 

3、结论 

本公司 2016 年度已完成盈利承诺的主要指标。 

 

湖北司马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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